	包号
	名称
	原招标文件参数
	现更正为

	项目一
须知前附表
	第29条公告及检验检测报告
	1.可在投标时提供工信部公告，也可承诺在交付车辆时提供工信部公告，投标时不提供工信部公告或承诺函，将视为无效投标。（车辆类）
2.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投标时应提供国家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所属国家消防装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国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广东）、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山东）、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国家五金工具及门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国家级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3.无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投标时应提供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如有）；如投标时未提供，应在产品交付验收时提供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1.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车辆除外）投标时应提供国家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所属国家消防装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国家消防电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国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广东）、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山东）、国家消防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江苏）、国家五金工具及门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国家级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2.无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投标时应提供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如有）；如投标时未提供，应在产品交付验收时提供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

	项目一
一、拟订立的合同模板（车辆）
	5、交货
	5.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日内交付货物.
卖方须在上述时限之前，一次完成供货并交付验收。车辆发出后，卖方应发函通知买方，便于买方准备验收。交车时车辆油箱应注入不少于总油箱容积四分之三油料。需提供车辆左前方（车头面左）90°三寸照片1张，发动机号、车架号拓印件2套。

	5.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日内交付货物.
卖方须在上述时限之前，一次完成供货并交付验收。车辆发出后，卖方应发函通知买方，便于买方准备验收。交车时车辆油箱应注入不少于总油箱容积四分之三油料。需提供车辆左前方（车头面左）90°三寸照片1张，发动机号、车架号拓印件2套。整车工信部公告1份（破冰除雪车提供除雪车公告、物资运输车A提供越野载货汽车公告、前突皮卡车提供器材消防车公告）和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1份（破冰除雪车提供除雪车检测报告、物资运输车A提供越野载货汽车检测报告、前突皮卡车提供器材消防车检测报告），整车合格证数据必须同步录入工信部相关数据库。

	项目一
第1包
	破冰除雪车的总体要求
	1、整车性能符合GB/T 25977-2022的规定。
2、车用易损件按照1:2随车配备，交车时燃油量处于满载状态。
★3、投标时检测报告及工信部公告：所投型号车辆，应符合《除雪车》GB/T 25977-2022标准要求，提供所投型号的工信部公告、车辆交付时提供所投型号除雪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除雪车检验报告和整车出厂合格证，工信部公告与整车出厂合格证数据须一致。
4、整车质保期5年，底盘出厂日期不早于2024年1月1日。
5、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1、整车性能符合GB/T 25977-2022的规定。
2、车用易损件按照1:2随车配备，交车时燃油量处于满载状态。
★3、符合市场准入要求和《除雪车》GB/T 25977-2022标准，投标时提供整车设计效果图，包括整体结构图、三维效果图等。
4、整车质保期5年，底盘出厂日期不早于2024年1月1日。
5、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项目一
第2包
	物资运输车A的其他要求
	★1、提供所投型号越野载货汽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车辆检验报告，或承诺车辆交付时提供所投型号越野载货汽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车辆检验报告和整车出厂合格证；工信部公告与整车出厂合格证数据必须一致；
2、投标时提供整车设计效果图，包括整体结构图、三维效果图等；
3、整车性能符合国家规定，车身颜色符合 GB/T3181中规定的RO3大红色，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4、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符合规范的中文防水标识铭牌；
5、车辆交付时，按照1:2的比例随车配备车用易损件，油、水、电、气等各项指标处于齐备状态；
6、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年，底盘出厂日期不早于2024年1月1日；
7、交车时提供整车合格证1份、底盘合格证1份、一致性证书1份、整车国家工信部认证证书1份、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查报告1份、整车购置发票1套、底盘发动机号拓印件2份、车架识别代号拓印件2份、整车照片（车头左前方45°角方向拍摄）2份、底盘使用说明书、底盘质量保修卡、车辆使用说明书、随车器材清单、车辆跟踪服务卡、车辆交接清单。
	★1、投标时提供所投型号越野载货汽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车辆检验报告。
2、投标时提供整车设计效果图，包括整体结构图、三维效果图等；
3、整车性能符合国家规定，车身颜色符合 GB/T3181中规定的RO3大红色，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4、所有操作开关、仪表、器材架及车辆均有符合规范的中文防水标识铭牌；
5、车辆交付时，按照1:2的比例随车配备车用易损件，油、水、电、气等各项指标处于齐备状态；
6、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年，底盘出厂日期不早于2024年1月1日；
7、交车时提供整车合格证1份、底盘合格证1份、一致性证书1份、整车购置发票1套、底盘发动机号拓印件2份、车架识别代号拓印件2份、整车照片（车头左前方45°角方向拍摄）2份、底盘使用说明书、底盘质量保修卡、车辆使用说明书、随车器材清单、车辆跟踪服务卡、车辆交接清单。


	项目一
第2包
	前突皮卡车的总体要求
	★5、投标时检测报告及工信部公告：所投型号车辆，应符合《消防车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7956.1-2014)标准要求，提供所投型号器材消防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器材消防车检验报告；或承诺车辆交付时提供所投型号器材消防车的工信部公告、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器材消防车检验报告和整车出厂合格证，工信部公告与整车出厂合格证数据须一致，并提供整车设计效果图，包括整体结构图、三维效果图等。
6、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5、符合市场准入要求和《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标准》（GB7956.1-2014）、《消防车 消防要求和试验方法》（XF39-2016）标准，投标时提供整车设计效果图，包括整体结构图、三维效果图等。
6、外观标识符合《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文件要求。
7、车辆交付时整车必须取得工信部公告和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整车合格证数据必须同步录入工信部相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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